
法規輯憲法審查#請書

平 請 人 沈油無

訴訟代理人  高垟揮 律師

▉聲請一般鉤 案件審理進度

█ 聲 請 線 上 直 詢 案 件 進 度 ,陳報 E一Mail(以 一 組 為 限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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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依忠法訴訟法第59條之規定 ,#請法規耗忘法落直工

主要爭黠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洪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第 1款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僅以證人 (舍共同被告作為

證人)死亡者 ,作為被告對質講甲彈之例外 ,未區別證人之死亡

是否因國家權力所造成而為不同妞定 ,且未規定法院得否採納未

經被告對質詰問、已道國家槍決證人之不利證述 ,作為對被告有

罪論斷之證據 ,致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決死亡 、無法受詰問導致

事實不明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 ,是否符合憲法第16條訴訟權

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序及是否符合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 第3項 第5款 「凡受研ll事控訴者 ,均 有權

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 ?

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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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

審查客體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

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應受違憲宣告 ,並 白 鈞庭就本件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

聲請人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

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應暫時停止執行 。

回 上 ,但

憲法 的法歸 , 過此情形第二慈判洪所適用的法規 ,仍 然是確 定 終

局裁判所依據的法規 。」 (參見吳庚大法官著 ,《 憲法的解釋與

13壹 、琴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目的 :

14一 、接憲法訴訟法第92條第2、 3款規定 :「 第59條第1項之法規範憲法

15  審查案件或第83條第1項之案件 ,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本
16  法修正施行前已送達者 ,六個月之聲請期間 ,自 本法修正施行 日

17  起算 ;其案件之審理 ,準 用第90條第1項但書及第91條之規定 。前
18  項案件 ,除刑事確定終局裁判外 ,自 送達時起已逾五年者 ,不 得
1θ   聲請 。」,經查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最 高法院98年度台
20  上字第3507號 )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

21  規定有違憲疑義 ,雖於本法修正施行之1l1年 1月 4日 前即已送達 ,

22  1l隹 屬刑事確定終局裁判 ,依憲法訴訟法第92條 第2、 3款之規定 ,

23  聲請人仍得於本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之提出f法
規範憲法審查之

邱  聲請 ,合先陳明 。

必 二 、次按 ,「 案件經上訴第三巷 ,經審理結某認為第二審的判決並無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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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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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適用》

涉犯強

高法院

,2003年 4月 初版 ,第 384∼ 385頁 )。 經查 ,聲請人沈鴻霖

制性交而故意殺人案件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

9β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 【附件1】 ,認 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七 )字第5號刑事判洪 【附件2】

5  核無違誤 、上訴無理由 ,乃 駁回聲請人之上訴 ,而確定終局判決

b  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

7  判決所適用之毋l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系 爭規定),有
8  牴觸憲法相關規定之違憲疑義(詳下述),是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θ  3第 1款之規定 ,仍為本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

10三 、據上所述 ,聲請人認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終

11  局判決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系 爭規定),

12  有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 之正當法律程

13  序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

l碎   刑事控訴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

15  審判最低限度保障」,為 此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

1b貳 、基本權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17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含確定終局裁判所認定

18  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1θ (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 :

20 l、 聲請人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

21   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22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 ,認定聲請人與同案被告黃 、黃

23   等3人 ,均 先後於對被害人2人為強制桂交 ,且於強制性交時即

邱   有將之殺害滅口之故意 ,聲請人被告雖未親自下手殺害被害人2

25   人 ,但其與黃

一

、黃 彼此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互相利用

26   他方行為 ,以遂行犯罪目的 ,核屬共同正犯 。乃認聲請人與黃

27   、黃 共同2人以上 ,侵入住宅 ,對於女子以強暴而為性交 ,

28   而故意殺害被害人之行為 ,係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 (第 222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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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 第l、 7款 )之共同侵入住宅強制性交而殺害被害人罪 ,聲

請人與 、 就上開犯行 ,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 。聲請人上開2次共同侵入住宅強制性交而

殺害被害人之犯行 ,應依修正後之刑法規定論處 ,  分論併罰

之 。

2、 惟查 ,聲請人於原因案件中 ,聲請人之選任辯護人一再爭執共犯

、 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不但其等2

人於檢察官偵查時 ,未命具結 ;再者 ,共同被告黃 、

亦均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害人罪 ,經判處死刑確定 ,先

後於79年 6月 2日 及80年 8月 21日 執行槍洪完畢 ,均 已死亡 ,亦據

原因案件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調取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

79年度執他字第745號執行卷宗及80年度執他字第779號執行卷宗

核閱屬實 。雖共犯黃 於78年 9月 17日 及18日 警詢時關於本案

犯罪事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之陳述 ,係於甫被查獲後之供述及證

述 ;另 共犯黃 案發後逃亡 ,經通緝後於79年 12月 31日 緝獲到

案解送審理 ,並於第一審80年度重訴緝字第1號 亦就本案犯罪事

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為供述及證述 。然於聲請人案發後逃亡13年

餘 、於 92年3月26日 經 警 第一審審理時(92年度重訴 字

3
死 79 6

死 亡 ,致 人於 92

法再於原因案件中對共同被告黃 、南 行使對質詰問一國

證 人

、南 已無法行使對質詰問權 ,此顯然係因可歸責國家於

人 之 全 之

日及80 2 日8

因人而

黃 ,以致弊請人死無對證 ,非可歸責於聲請人 。上開未經聲

請人行使對質詰問之共犯黃 、黃 述及證述 ,全然可

歸責於國家權力造成 ,依 「歸責法則」 ,該等未經對質詰問之供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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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及證述應不具有證據能力 ,亦不能作為本案有罪論斷之依據 。

否則即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

律程序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刑事控訴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

3、 ll隹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

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7年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第4頁 認 :『 又司法警察 (官 )依法亦具

有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等職權 ,若其等所作之筆

錄毫無例外的全無證據能力 ,當 非所宜 。且如上開陳述 ,係在可

信之特別情況下所為 ,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 ,而於審判程序

中發生事實上無法直接審理之原因時 ,若仍不承認該陳述之證據

適格 ,即 有未洽 ,為補救實務上採納傳聞法則可能發生之蒐證因

難問題 ,自 以使上開陳述取得證據能力 ,始符實體真實發見之訴

訟目的 。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

於慈判 中有死亡者 其 察事務 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 警察調

查中所 之陳述 ,經證 具有可信之特 情 況 且為證 罪 事

管 之 存 所 必要老 得 證旅 。日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沈鴻霖

(下稱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爭執共犯黃 、負 於警詢時及

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然 其等2人於檢察官偵查時 ,雖未具結 ,

ll任 因與被告間具有共犯關係 ,依檢察官偵訊當時有效之訴訟程序

規定並不得命具結 ,揆諸前開說明 ,共犯宙

一

、黃 於毋ll事

訴訟法修正前所為之陳述 ,即 不能單以此理由 ,遽認無證據能力 。

再因共同被告毫 、南 均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害

人 罪 經 判處死毋l｜確定 先後於 79年 6 2日 及 80年 8月 21日 常圮行

槍洪完畢 均 已死亡 已糠本院調取臺灣彰化地方法 檢察署79

年度執他字第745號執行卷宗及30年度執他字第779號執行卷宗核

方←78

5

9 17日 及 18日 詢 於



1

2

3

4

5

6

7

8

少

10

1l

12

13

1碎

15

1b

17

18

被告有關犯罪事實之陳述 ,係於甫被查獲後 ,無 面臨被告在場之

壓力 ,及思索據實陳述之利害 ,而 無刻意匿飾或迴護之可能 ,在

客觀上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 ,依

上 開說 其於警詢之 述 ,自 具有證 能力 。至於其陳述是否

可據以證明被告犯本案之罪 ,則 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 。』(見 附

件1第 4頁 )

4、 據上可知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下稱系爭規定),僅以證人 (含共

證 人 死 亡 斗
區

證 人 之 亡 是 否 因 國 家 力 所 造 威】而 為 不 同規 定 且 定法院

得 否採納未經被告對會詰 問 已遭 國 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作

為對被告有罪論斷文證掠 ,致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洪死亡 、無法

受詰問導致事實不明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 ,且本件原因案件

確 定 局 判 決亦 因對被告基本權 「保護不足」之系爭規定 ,採認

未經聲請人對 管甡
9口 已道 國 洪充亡之 人即共犯

齒 瑩詢氐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 ,致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

基本權(訴訟權 、正當法律程序權)以及受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保障之 「詰問不利證人┘權 。

1θ (二)涉及之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利 :

20   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序以及

21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刑事控訴

22   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公正審判最低

23   限度保障」。

邱 二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及確定終局裁判 :

2J(一 )按聲請人沈鴻霖涉犯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案件 ,經 台灣彰化地方

26  法院檢察署以78年度偵字第3659號起訴書提起公訴 ,於 台灣彰化

27  地方法院以92年度重訴緝字第3號刑事判決 ,判處聲請人共同侵入

28  住宅強制性交而殺害被害人 ,處死刑 ,褫奪公權終身 。經聲請人

6



1  提起上訴 ,再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以92年度上重訴字第50號

2  刑事判決駁回上訴 ;聲請人仍不服 ,再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先

3  後七度判決發回更審 ,終經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以98年度上重

碎  更 (七 )一字第5號刑事判決 (見 附件2),撤銷原判決 ,又改判處

5  ．
聲請人玵同侵入住宅強制性交而殺害被害人 ,處死刑 ,褫奪公權

b  終身 。聲請人不服 ,續又再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以98年度台上字

7  第3507號毋ll事 判決 (見附件1)駁回上訴確定 。【聲請人原因案件

8  之歷審判決字號及裁判日期 ,詳如 「歷審裁判清單」(附件3)】

θ (二)聲請人前已窮盡所有救濟途徑 ,惟仍認上開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

10  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

11  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一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法規

12  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規定(系 爭規定),有上開違憲

13  疑義 ,聲請人爰依憲法訴訟法第92條第2、 3款之規定 ,於憲法訴

14  訟法修正施行後六個月內 ,提出本件法規範憲法審查之聲請 。

15三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內容 :

1b(一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系 爭規定)即刑事訴

17  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

18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 ,其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

19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 , 經證 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

20      況  , ＿日＿為證 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 ,得為證旅 :

21  一 、死亡者 。」

22(二 )本件原因案件石在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507號刑

23  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24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第4頁 認 :『 又司法警察 (官 )依法亦具

25  有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等職權 ,若 其等所作之筆

2b  錄毫無例外的全無證據能力 ,當 非所宜 。且如上開陳述 ,係在可

27  信之特別情況下所為 ,且為證明犯罪事實所必要 ,而於審判程序

28  中發生事實上無法直接審理之原因時 ,若仍不承認該陳述之證據

9



適格 ,即 有未洽 ,為補救實務上採納傳聞法則可能發生之蒐證因

難問題 ,自 以使上開陳述取得證據能力 ,始符實體真實發見之訴

訟 目的 。故依研l!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被告以外之人於

慈判 中有死亡者 ,其於檢察事務 官 、司法警察 官或 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 述 經 證 明 具 有 可 信 之特別情況 且 為 證明犯 罪事管

1

2

3

碎

5

b

7

8

9

10

11

12

13

l碎

15

16

17

18

1θ

20

21

22

23

之存否所必要 ,得為證旅 。日查本案上訴人即被告沈鴻霖 (下

稱被告)之選任辯護人雖爭執共犯黃 、 於警詢時及

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然 其等2人於檢察官偵查時 ,雖未具結 ,

惟因與被告間具有共犯 關係 ,依檢察官偵訊當時有效之訴訟程序

規定並不得命具結 ,揆諸前開說明 ,共犯黃 、黃 於刑事

訴訟法修正前所為之陳述 ,即 不能單以此理由 ,遽認無證據能力 。

再因共同被告黃

一

、萄 均 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 害

人 罪 , 經判處死刑確定 , 先後於 79年6力 2日 及 80年 8月 21日 執行槍

決 亡 ,已 地 79

及執他字第745號執行卷宗及80年度執祂字第779號執行卷宗核閱

屬實 。經核共犯匍

一

於78年 9月 17日 皮18日 警詢時關於本案被告

有關犯罪 實之陳述 , 係於甫被查獲後 ,無 面臨被告在場之壓力 ,

及思索據實陳述之利害 ,而 無刻意匿飾或迴護之可能 ,在客觀上

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 ,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 ,依上開說

明 ,其於警詢之供述 ,自 具有證據能力 。至於其陳述是否可據以

證明被告犯本案之罪 ,則 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 。』(見 附件1第 4

頁),據上堪認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確有適用系爭法規範

(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規定)。

::全｜產霪蓋唇重蛋穿遷吾王至垂垂景垂戔最盪最孟蜃髻i:
26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27  之3第 1款之系爭規定 ,僅 以證人 (含共同被告作為證人)死亡者 ,

28  作為被告對質詰問權之例外 ,未區別證人之死亡是否因國家權力

8



︻

1  所造成而為不同規定 ,且未規定法院得否採納未經被告對質詰問 、

2  已遭國家槍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作 為對被告有罪論斷之證據 ,致

3  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洪死亡 、無法受詰問導致事實不明之不利益」

4  歸由被告承擔 ,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

5  之正當辯律程序及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b  第5款 「見受刑事控訴者 ,均 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

7  之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侵 害被告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 (訴

8  訟權 、正當法律程序權)及受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之

θ   「詰問不利證人」
．
權 。

10二 、聲請人對本案所主張之立場及見解 :

11(一 )對 質 、話問係保障毋ll事被告防禦權受公平審判之一環 ,因證人已

12  死亡或客觀上無法受詰問車致事實不明之不利益 ,依 「歸責法

13  則」 ,不應歸由被告承擔 ,法院亦應不能採納未經被告對質 、詰

問之不利
一
證詞 ,作為判洪被告有罪之依據 :

1、 接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之訴訟權 ,就刑事被告而言 ,包含其在訴

訟上應享 充分之防禦權 。毋l︳ 事被告詰 問證人之權利 , 即屬該等

權利之一 ,且屬憲法第8條第1項 規定 「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

14

15

1b

17

18

1少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28

慈 問處罰 之正 當法 律 短序所 障之權 為確保被告對證人之

詰問權 ,證人於審判中 ,應依法定程序 ,到 場具結陳述 ,並接受

被告之詰問 ,其 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此

有大法官弟582 文及解釋理由書可參 。

2、 次按 被 告右與證人對 質或詰 問證人之權利 此一頁選手 詰 問權

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 ,乃被告重要之訴訟防禦權利 。是得為證

據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實 質上應解釋

為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者而言 。如檢察官於

偵查中訊問證人程序 ,未子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

會 除非該陳述人因死亡或多心障礙致記憶喪失或無 陳述 、或

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滯 留國夕卜 或傳喚不到 〝或多l!庭後無正當理

9



1

2

3

碎

5

b

7

8

9

10

11

12

13

1猝

15

1b

17

18

1少

20

21

22

23

24

25

2b

由守巨絕陳述外 ,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

反對詰 問 之機會 , 否則該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 ,其證據

容許性即有疑義 。又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 ,除顯無必要者外 ,不

得拒絕 ;且 因發現真實之必要 ,得命證人與他證人或被告對質 ,

亦得依被告之聲請 ,命與證人對質 ,刑事訴訟法第97條第2項 、第

184條 第2項 分別定有明文 。則除待證事實已甚明確 ,顯 無對質之

必要外 ,在發現真實及維護被告防禦權益下 ,法院不得拒絕被告

對質詰問之請求 ,若 法院認待證事實已臻明確而無對質之必要 ,

亦須於判決內予以說明 ,否 則即有理由不備之違法 ,此 亦有蛗 高

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74 判決意 旨可參 。

3、 又依學者林鈺雄之分析
上:『 法院應透過平衡與補償的程序性措施 ,

確保整個審判程序的公平性 ,使其對被告的不利降到最低 ,即應

以對被告防禦權的補償作為質問容許例外的必要條件 。而容許例

外之四大檢!驗法則 (檢 ,驗基準)為 : (1)義務法則 :國 家機關自

身負有促成對質詰問的義務 ,故應先履行傳拘等義務 ,始能成立

質問的容許例外 。此法則直接規範依據是法院負有澄清義務及違

反時構成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即刑事訴訟法第163條 、第379條 第

l0款 。(2)歸 責法則 不利證 人不能到庭對 質詰問 必 須 非筆因

於可歸責於國家之事由所致 ,否則法院不能採納未經質問山不才l｜

證詞 。刑事訴訟法並無歸責法則的直接明文規範 ,應求諸於憲法

要求及法律規定的對質詰問相關規範 。(3)防禦法則 :即便合乎前

述兩項要件 ,也應本於補償平衡的公平程序要求 ,盡 力保障被告

較佳防禦的可能性 ,始能構成未經質問之容許例外 。亦即本項法

則要求次佳防禦之替代方法 ,及給予被告用其他方式質疑證詞之

機會 ,如刑事訴訟法第177條 明定之替代訊問方法 。(4)佐證法則 :

未經質問的不利證詞 ,因 合乎前述三項的容浦例外要求而取得證

1參閱林鈺雄 ,〈 對質詰問例外與傳聞例外之衝突與出路一歐洲與我國裁判發展之比
較與評析〉,《 台灣法學雜誌》第119期 ,2009年 1月 ,第 91至 115頁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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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能力者 ,仍 應注意佐證法則的證明力限制 。亦即該不利陳述既

不得作為有罪裁判的唯一證據 ,也不得作為其主要證據 ,仍應以

其他證據來驗證該不利陳述的真實性 。此法則類似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 第2項 ,與上開三法則不同之處在於 ,此一法則是證明力層

次問題 ,而 前三法則均是證據能力問題 。』

如證 人 ●ㄝ 礙 致 記

法

亡
︴

人

法

致 明 「

承擔 , 亦應不能採納 太 告對 會 之 本弟j 詞 ,作為里
9口 問

判洪被告有罪之依據 。此涉及正當法律程序及公平審判之保障 ,

核屬憲法層玫議題 ,自 應由大法官予以闡明之 。

惟本件 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即刑事訴訟法第159

1

2

3

猝

5

b  4

7

8

9

10

11

12

13   5

14

15

1b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b

條之 3第 1 款之規定(系 爭 定),僅以證人 (含共同被告作為證人 )

亡

國 宎撻

土
●口 之 區 證 人 亡

所 造 成j 而 為 本 規 定 且夫好▲ 法 院得 否採 納 經被 告

對 質詰 已遭國家槍洪證人之不利證 述 作為對被告 罪論斯

之證擴 , 致令 「因證人遭國家槍洪死亡 、無法受詰問專致事管不

明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 ,況依前述之 「歸責法則」 ,該等未

經被告對質詰問 、已遭國家槍洪證人之不利證述 ,應 不具有證據

能力 ,亦 不能作為有罪論斷之依據 ,1l隹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

決因適用對被告基本權 「保護不足」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l

款系爭規定 ,採認未經聲請人沈鴻霖對質詰問 、已遭國家槍洪死

亡之證人即共犯闔

——

、黃 警詢或偵訊筆錄之證據能力 ,顯

已牴觸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

序 。

幻 (二 )於本案聲請人之原因案件中 ,共 同被告作為證人已遭國家槍決死

28  亡 ,然 法院竟仍逕採納未經聲請人對質 、詰問之不利證述 ,作為

11



1

2

3

碎

5

6

7

8

9

10

11

土:2

13

1猝

15

16

17

18

1θ

20

21

22

23

2猝

25

26

27

28

對聲請人有罪論所之證據 ,實 已侵害聲請人受憲法第16條保障之

訴訟權及違反憲法第8條第1項所定之正當法律程序 :

1、 經查 ,聲請人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

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 ,認定聲請人與同案被告 、

等3人 ,坤 先後於對被害人2人為強制性交 ,且於強制性交

時即有將之殺害滅口之故意 ,聲請人被告雖未親 自下手殺害被害

人2人 ,但其與 、負 彼此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 ,互相利

用他方行為 ,以遂行犯罪目的 ,核屬共同正犯 。

2、 惟於聲請人之原因案件中 ,聲請人之選任辯護人一再爭執共犯黃

、 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供述之證據能力 ,不但其等2人於

檢察官偵查時 ,未命具結 ;再者 ,共 同被告黃 、黃 亦均

已因共犯本案強制性交殺害被害人罪 ,經判處死刑確定 ,先後於

79年 6月 2日 及80年 8月 21日 執行槍洪死亡 。雖共犯黃 於78年 9

月17日 及 18日 警詢時關於本案犯罪事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之陳述 ,

係於甫被查獲後之供述及證述 ;另 共犯肉 案發後逃亡 ,經通

緝後於79年 12月 31日 緝獲到案 ,並於第一審80年度重訴緝字第1號

亦就本案犯罪事實及聲請人參與情形為供述及證述 。然於聲請人

亡 13 、方寸92 3 6日 趣至 理

(92年度重訴緝字第3號),共犯南 、妳 均已判處死刑確定 ,

及 80 8 1日 死 亡 ,致 人92

案後已無法再於原因案件中對共同被告覺 、黃 附使對質
詰問 。國家於全案共犯參與情節及參與程度未明之際 ,卻急於對

證 人

79 26

人

, 此 因

法 全 之

,以致 人 。

開未經聲請 人行使 對 質詰 問之共犯 黃

一

、負 供 述及證 述 ,

12



「

1
 
 
2
 
 
3
 
 

ㄥ

 
 
5
 
 
b

全然可歸責於國家權力造成 ,依 「歸責法則┘ ,該 等未經對質詰

問之供述及證述應不具有證據能力 ,亦 不能作為本案有罪論斷之

依守戶豕°據此 ,上開未經聲請人行使對質詰問之共犯 、

法

經 證

本 案 罪論 斷之依據 。

7(三 )法院逕撫納未經學請人對質、詰問之不利證述 ,作為對聲請人有
8  罪論新之證據 ,亦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

5款所規定 :「凡受刑事控訴者 ,均享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最

低限度保掉 。」有違 :

l、 按關於刑
一
事被告之對質、詰問權 ,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理由書

已明白闡述 :『 刑事被告享有此項權利 ,不論於其美法系或大陸

法系國家 ,其刑事審判制度 ,不論係採當事人進行模式或職權進

行模式皆有規定 (如 美國憲法增補條款第6條 、日本憲法第37條第

2項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304條 、德國刑事訴訟法第239條 )。 1950

年11月 4日 簽署 、1953年 9月 3日 生效之歐洲人權屎基本自由保障公

約 (EuropeanConvention  for theProtection ofHumanRights

證

θ

10

11

12

13

14

15

1b

17

18

lθ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28

andFundamental Freedoms)第 6條第3項 第4款及聯合

年12月 16日 通卦 1976年 3月23日 生效之公 民及政治權利 際公約

方廿1966

(Internati0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規 定

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的最低限度保障 。足見刑事被告享有詰問

證人之權利 ,乃 具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 。在我國憲法上 ,不但為

第16條之訴訟基本權所保障 ,且屬第8條第1項 規定 「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 、對人民身體 自由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

序之一種權利 (本院釋字第384號解釋參照)。 』

2、 又依 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 員 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

Ri叵h七S 第14篠第3頊 第5壔欠 亦 均 凡受毋l!事控訴 ,均享)

條加以聞述之 「第32號

一
般性意見書」(取代第13號一性意見書 ,

13



第90屆 會議 ,2007年 ) ,其 中第39段更已明確指出 :「 第14條第3

款第5項保證被 告有權訊 問或已訊 問對他不 的證 人 ,並使對他

有 利 的證人在與對他不利 的證 人相 同的條件下 出庭和 受訊 問 。

1
 
 
2
 
 
3
 
 

猝
 
 
5
 
 
b

樣 法律

於 及 進 ,並

權利促使證 人 出庭和像訴 方一樣訊 問和 詰 問任 何 證 人 ,

作 為權利平等原貝lj 適用的這一保障很 重要 。 準此 ,如 內國〡   
〔l

7  法院逕為採納未經刑事被告被告對質 、詰問之不利證述作為對被

8  告有罪論斷之證據 ,即與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

p  項第5款所規定 :「 凡受刑事控訴者 ,均享有詰問對其不利之證人

10  的最低限度保障 。」明顯有違 。

11 3 、2018年聯 合 人權事 員含對 《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第14

條加以開述之 「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1段更進一步揭櫫 :訴訟 中12

13

14

1J

1b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違 反 公政公 約第 14條規 定之公平慈 最低保障兩作成之死刑判

洪 ,將使判決具有任意性質而同時構成違反公政公約第6條恣意朱l｜

李生命權之規範 ,此這種違反行為可能涉及 :． ‥被告無法詰問相

關證人 ;在刑事訴訟各階段 ,包括丹ll事 偵訊 、預審 、審判和上訴

在 內 ,因 律 師與當事人無法在秘密情況下會面 ,缺 乏有效代

理 ;⋯缺乏足夠的時間和便利以準備辯護 ,包括無法獲得進行法

律辯護或上訴所必需的法律文件 ,如 向法院提出的正式公訴申

請 、法院判決或審判筆錄⋯等等 。

4、 據上所述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 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

度上重更 (七 )字第5號刑事判洪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

第1款之系爭規定 ,關於被告對質 、詰問權之例外 ,僅以證人 (含

人 亡 整
●口 9

別證人之死亡是否因國家權力所造成而為不同規定 ,且未規定法

告對質詰問 已道 家槍洪證 人之不利證述 ,
院得 否採納

之 證

1再

證 亡 、
,致

「



1
 
 
2
 
 
3
 
 

碎

法受詰問車致事實不明之不才l｜ 益」歸由被告承擔 ,應 已牴觸憲法

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 、憲法第8條第1項之正當法律程序及已具有

國內法律地位之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3項 第5款

「凡受丹ll事控訴者 ,均有權一律平等享有詰問對其不利證人」之
寸

5  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 。

6(四 )依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 「持縝狀態」或 「延缺侵犯」之

7  判決先例 ,「 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41段之間釋 ,對從公約生效前

8  開始之人權侵害 ,延續到公約施行後仍構成侵犯或影響之案件 ,亦

Ω  有適用 :

10 1、 按藉助於台灣 「模擬憲法法院扔ㄅ經驗 ,2019年 由台灣法學界發起

11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的構想 ,並邀集眾多公民團體共同努力 ,獲

12  得多國響應 ,最後並由來自.馬 來西亞 、台灣 、新加坡 、夏威夷、孟

13  加拉 、日本 、泰國 、印度 、韓國、斯里蘭卡的法官組成的 「模擬亞

14  洲人權法院」 ,並選定 「邱和順案」為首件審理案件 。在數個月的

15  籌備以及 2019/7/27、 28兩 日的審理後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於

作 出判決 ,宣告被告中華民國政府違反 《公民與政治權1b     2019/10/17

17  利國際公約》第14條關於國家應 障人民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以

必  及第7篠禁止酷毋ll,或 殘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處過或懲罰之義

19  務 。本判決由來自亞洲各國的法官共同做出 ,認定台灣政府侵犯了

20  邱和順的基本權利 【附件在】 。

21  2 、 依 據 「模擬 亞洲人權法院」 2019/10/17判 決理由第29段至第32段之

22  如 下 見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員會́一就 「持縝狀態 或 「 侵犯 ｜

之判決 例 聞明 :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 ,對從公約生效前開始

之人權 害 延續到公約施行後仍構成 或影響之案件 , 亦有適

”

“

外

加

′

兒

且些(參見附件4「模擬亞洲人權法院」判決書):

判決理由第29段 :

關於 《公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1967年至2009年的法律適用

tl生 〡亞洲人權法院指出被告一﹉【ㄐ女月叫二彈氓珚政府】悄︴●67年簽署公

15



1

2

3

碎

5

b

7

8

9

10

11

12

13

1∠牛

15

16

17

18

1Ω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約後並未進入生何保留期 ,因此被告具備掛年〕敘比遠者公曲 車告

務 。關於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目的 ,聯合

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指出其包括保護人民免於酷外 或殘忍 、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以及其接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故自1967年

P受 《公民與政9台權牙u國際公約》蟲蔡之紬交。

判決理由第30段 :

主 並 公

公

009 12 l0日 以

,但 009 12 10日

些圭圭 遐蟲 一五 ﹉時”湧 告 ｛甚 月刁啷 和 贕 π埔 紫 雅 稻琪盤 崔 -珚﹁七H｝

送企 氐 些 塵 坴 權 利 珚傑 松喲 ｝ 之 規範 適 用於 此牽作 。值得 注 意的是

《兩公約施行法》第三條 ,揭 示適用兩公約規定時 ,應參照其立法

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運用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規範在此案件時 ,人權事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及解釋皆被參

酌 。

判決理由第31段 :

Ⅲ塗送企氐其政治權利珚〢祭公約分理守北紫作摘稱
一
〡〡┤伕 斗博斑劦︴

螄 戛管針煢 了持缺故無 ｛鼓!「述饎檸五!l1曲軸樹 。人權事務

委員會對於從公的在放前稱弟南)╰瓘停崔-遜種﹉●｜公菂站拜名́ 再堪

且鍾迎旦滉磯附珺討朽U∥吒黈理由(註4:Lovelace訴加拿大 ,聯

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1981/7/30之 意見 ,UNDoc.A/36/40(Sup.

No.40)第 ll段 )。 苤能給子這址侵名己的被害人特定明確曲鼓港 ,油

「延縯侵犯 (註5:S.E.訴 阿根延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1990/3/26之意見 ,:CCPR/C/WG/36/DR/275/1988,第 7.2段) 。一個

被 侵 犯 的 人 將 持 縷 作 為 破 善 人 -垶二面｜〡 個 埃 ︳竹璀 琇︻所弟子 由落 道 〡

認 可 其傷害 給予其違背公約 救 濟 (註6:Scordino訴。   〡

義大利(No.1)︳ GCl,no.36813/97,ECHR2006,第 180段 。同見英國死

刑專案提交之法庭之友意見書第 658段 )。

16



1

2

3

4

5

b

7

8

θ

10

11

12

13

1碎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判決理由第32段 :

行法)從2009年12月 10日 生放起 ,即告垂︳6公

1988

以

定罪證據 時 ,遵

,而檢方和法庭皆有義務在考慮採納供述證據 、

守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標準。原告並

基壁生生生生對據稱人權侵犯咱白敬 濟”遘 必然堪 成N公侯﹁盛壺必堪

利國際 》中所謂的 「持縝狀態 ︳。當高等法院於20l1年作出判

洪且最高法院確認其為最終判決時 ,法庭基塗送兩公約札竹法)應
該考量 《公民與政治權 國際公約》 關規範 。

3、 據上 ,依據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2019/l0/17判 決所揭示聯合國人

權事務委員會所持 「持續狀態」或 「延續侵犯」之判決先例見解 ,

琳 合 國 事勝委 員含 愻公政公約 》  「 36號一般 性 煮 昂 ︳第 段41

之 問釋 即 :訴訟 中違反公政公約第14條 定之 「公平慈 最低係

障」而 成之死毋l｜ 判洪 ,例如 :在刑事訴訟各階段 ,包括毋l｜ 事偵訊 、

預審 判和上訴在 內 缺乏律師有效 /辯護 將 使 決具有

任意性 同時構成 公政公約第6條 意彔l｜ 李生命權之規範 ,

上開誡命對從公約生效前開始之人權侵害 ,延續到公約拖行後仍構

成侵犯或影響之案件 ,亦 有適用 。換言之 ,對於系爭確定終局判

洪 日P 高法院98年 台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之聲請人沈鴻

無 強 性交而殺 害 害人案件 , 《公政公約》 「第36號一般性意

見」第41段聞釋毛上開誠命 ,亦仍有適用 。

23(五 )綜上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24  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度

25  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丹ll事 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即刑事訴訟法第

2b  l59條之3第 1款 (系 爭規定)應 受違憲宣告 ,並 自 鈞庭就本件聲請

27  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失效 ,聲請人爰為應

28  受判洪事項第1項之聲明 。

17



1肆 、

2 一 、

3

猝

5

b

7 一二 、

8

關於聲請暫時處分 ,以停止聲請人死刑之執行部份 :

按 「聲請案件繫屬 中 ,憲 法法庭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

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且有急迫必要性 ,而 無其他手段可資

防免時 ,得依聲請或依職權 ,就 案件相關之爭議 、法規範之適用

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等事項 ,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憲法訴訟法

第43條第1項定有明文 。

次按 ,大法官釋字第585號解釋理由書明揭 :「 保全制度固屬司法

權之核心機能 ,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益重要性 ,當屬法

律保留範圍 ,應 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 。於立法機關就

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 ,本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 ,如 因系

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 、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

之執行 ,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

分以定暫時狀態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無其

他手段可資防免其損害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若作

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於弊時 ,自 可准子暫時處分之宣告」 。另外

大法官 字第599號 理由書亦揭示 :「 茹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

議狀態之持續 、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可能對

人民基本權利 、憲法基本原則或其他重一大公益造成不可回復或難

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而 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 ,且別

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 ,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與不作成

暫時處分之不利益 ,並於利益顯然大於不利華時 ,依聲請人之聲

請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時狀態

依前引憲法訴訟法第43條 第1項之規定 ,並參酌大法官釋字第585

號及第599號解釋理由書 如 因 (l)系 爭憲琪疑義可能 人民基

本 權 造成不可 回 之 重大損 害 ;(2)對損害之防止事會上具急迫

θ

10

l1

12

13

1ˊ牛

15

1b

17

18

1θ

20

21

22

23

2ㄥ  一主 、

2J

26

27

28

︴
:」

必 要 性 (3)別 無其他年段 可 管防 午i 4)權銜作命!哲 睟 ′刃ㄟ之 別

益顯然大於不作成哲時處分之不利益時 ,則依聲請人之聲請 ,得

18



1  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保障人民之權利 。

2(一 )生存權乃係人民一切基本權利之基礎 ,一 旦剝奪人民之生存權 ,

3  則所有基本權利 (包含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第4項

碎  自動履行條款所賦子受死升l｜ 宣告者請求特放或減丹l︳ 之權利)均將

J  同時遭受不可回復且全面性地制奪 。

6(二 )攻按 ,受死毋l!宣告者隨時處於可能受執行之不確定狀態 ,若不先

7  為暫時處分 ,聲請人可能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8  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即 已道受死丹l︳ 之執行 ,故暫時處分對於聲請

θ  人顯有事實上之急迫及必要性 ．

10(三 )又死幵ll帝lj度乏手段 ,ㄒ堇有執行與不執行 ,並無其他可替代之手段 ,

11  故除予停止執行外 ,別 無其他手段可資代替 。

12(四 )再者 ,權衡本件作成暫時處分與不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 ,則 作成

必  暫時處分之利益顯然大於不利益 。析言之 ,作成暫時處分雖將使

l碎   几毋l｜ 暫時無法執行 ,惟死刑之執行並非無法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

15  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後為之 ,現縱因暫時處分而延

土b  緩聲請人之死研ll執行 ,亦 不致發生難以預見之急迫情事 ;反之 ,

17  若 鈞庭拒絕作成暫時處分 ,則縱使日後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

18  憲法審查案件 ,作成為宣告系爭法規範違憲之裁判 ,惟聲請人之

1少   生命亦已無法回復 。

狗 (五 )據上 ,就聲請人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

21  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應暫時停止執行 ,俾保障

22  聲請人之生存權及其他所有基本人權不致遭受毀滅 ,聲請人爰為

23  應受判決事項第2項之聲明 。

2碎 伍 、解洪系爭規定速忘疑義 ,必須坪請法規托念法巷查之理由 :

必 一 、按於聲請人之原因案件中 ,因 共同被告作為證人已先道國家槍洪

鉐  死亡 ,然法院竟仍逕採納未經犖請人對質詰問 、已道國家槍洪證

幻  人之不利證述 ,作為對聲請人有罪論斷之證據 ．實已侵害聲請人

生8  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第 1略訴訟權 、第8條 第1項正當法律程序權)

↓9



1  以及受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 第3項 第5款保障之

2   「詰問不利證人」權(公正審判最低限度保障),基於憲法訴訟制

3  度本即具有保障人民基本權之主觀目的 ,聲請人自有聲請 鈞庭進

猝  行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必要 ,以 免含冤而死 。

5二 、聲請人所涉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之原因案件審理程序 ,欠缺對生

b  命權 、人性尊嚴之尊重 ,且在共同被告作為證人已先遭國家槍洪

7  死亡之情事下 管 已產生 「因證 人客觀 上 無法受士 導致事會不

8  明之不利益 ︳,且此係 因可歸貴國家於聲請人之 司法程序未完全

確 定 之 時 即執 意槍 決證 人 ㄡP乎冬犯苦 、嵩 , 以致聲請人

到案後 已 無對證 ,非可歸貴於聲請人 , 然刑事法院竟將此等不

利益完全歸由聲請人承擔 ,進而判處聲請人死刑 ,實難謂屬於嚴

謹 、理性 、徹底排除恣意剝奪生命權風險之正當法律程序 。

宜法審判機關實有義務審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關規

定 及 我 國 法保 障人 民基本權 赤lJ 之精神 告盤請 涉源 因案
占
旦

件確定終 判洪所適用之之毋l｜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第 1款之系爭規

定 因對 告基本權之 「保護不 應屬違 憲 ,併依憲法訴訟法

第43條 1項規定及參酌 法官釋字第585號及第599號 成哲

θ

10

11

12

13 一三 、

1碎

15

1b

17

18

1θ

20

21 四 、

22

23

24

25

2b

27

28    .

,於 法
‵〡

前 哲 止聲請人死研l︳ 之執行 以免︴冤抑 並維誰 法係障人

民基本權利之真意 。

綜上所述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

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及其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98年

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所適用之法規範 ,即毋ll事訴訟法

第159條之3第 1款之系爭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 鈞庭就本件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裁判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失效 ;且就聲請人

已受死刑宣告之確定判決 ,於 鈞庭就本件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案

件裁判宣示或公告前 ,亦應暫時停止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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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屬文件之名稱及其件數

3      此   致

碎憲法法庭  公舉

2

5

b中

7

8

θ

10

11

12

華 民 國 l11年 4月 27日

具狀人

沈鴻霖

(簽名蓋章)

撰狀人

訴訟代理人 高烊輝律師

文件編號 文件名稱或內容 備 註

附件 l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即最高法院98年度台

上字第3507號刑事確定判決影本1份 。

附件2 本件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維持之台灣高等法

院台中分院98年度上重更 (七 )字 第5號刑事判決

影本1份 。

附件 3 聲請人原因案件之 「歷審裁判清單」影本1份 。

附件4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2021年5月 l1日 網頁有

關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2019年 10月 17日 判

洪之經過說明以及判決全文中文翻譯影本 。

附件 5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委任狀正本1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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